
新北市蘆洲區公所執行收容安置作業機制 

105 年 4月 13 日訂定 

107 年 3月 30 日修訂 

108 年 2月 12 日修訂 

壹、 目的： 

災害發生時，收容場所開設係於緊急情況下，為使區公所人員能迅速動員並

快速整備相關器材收發及救濟物品，以利安置、服務並落實照顧受災民眾，特訂

定本作業機制。 

貳、 相關法令及規定： 
一、 依據災害防救法第 24、25、27、31、32 條。 

二、 依據民防法第 12至 14 條。 

三、 依據新北市各區臨時防災避難收容所暨防災民生物資設置計畫。 

參、 編組及任務： 

一、 指揮組：所長 1 人，由社會課課長兼任；副所長 1-2 人，由相關之課室主管

兼任（民政課課長及秘書室主任），綜理所務及行政協調等事項。 

二、 綜合事務組：所內情資掌握、回報及對外聯繫窗口；協助其他各組文書及聯

繫事項；所內場地清潔維護；其他臨時交辦事項。 

三、 報到登記組：民眾報到登記及編管事項；民眾狀況調查、統計及情資建檔；

出入管理事項；安置後之遣散或後續安置轉銜等業務。 

四、 物資管理組：掌理物資載運、管理、盤點、分類、發放事項；彙整物資需求，

辦理提報、採購及募集作業；其他庶務及收據開立事宜等。 

五、 人力資源組：辦理所內各項任務工作分配及調度；專業志工之報到登記及排

班事宜；民眾自主組織對口；人力需求提報及聯繫窗口。 

六、 服務規劃組：協助辦理民眾登記、引導及物資整理、發放作業；民眾之陪伴

及撫慰；各項專業服務提供(醫療、安心關懷、機動派出所、宗教撫慰等)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